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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欣的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要实现这一制度的预期效果

，还必须在相关制度和技术环节上未雨绸缪，作出充分的论

证和合理的设计 2001年6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通过了《法官法》、《检察官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对初

任法官、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

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举措，它将对我国的法律职业化乃

至整个法治事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为立法的这一进

步欢欣的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要实现这一制度的预期效

果，还必须在相关制度和技术环节上未雨绸缪，作出充分的

论证和合理的设计。在这里，仅就几个我认为相对重要又容

易出问题的环节作些简要的讨论。 第一，当然是考什么的问

题。国家司法考试是建立在正规的法律教育基础上的人才甄

别机制，因此，司法考试的内容要检验一个人是否具有良好

的法律教育背景。与此同时，作为法律职业的入门考试，考

察的是参考者是否具有从事法律实务的基本知识和修养。应

当说，这两个指向之间有和谐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尤

其是在我国，法律教育本身尚存在着各种问题，又由于长期

以来，进入法律职业并不以受过法律教育为前提，更加剧了

法律实务界与大学法律教育的疏离感；时下司法决策的一些

具体方法，与大学教科书以及讲堂中所传授的便存在着很大

距离。尽管如此，考虑到法治事业，实际上是将一整套与大

众常识相区别的法律专业知识与技术，运用于纠纷解决之中



的过程，因此，司法考试的重点仍应偏重基本的法律理论与

技术，并且应当有相当的难度，而不应降格以求，将考试内

容变成一种四不像的杂烩拼盘。这方面，德国、日本等大陆

法系国家都有成熟的经验可资借鉴。 第二，可以参加司法考

试者的资格限制问题。司法考试是法律职业的入门考试，通

过者将获得进入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司法三职业的“入场

券”。什么人可以参加考试，世界各国的规定殊不一致，在

美国这样的联邦制国家，甚至不同州之间也未必一样。资格

限制涉及到广泛的甚至是有争议的问题，例如法律职业建构

是更多的民主导向，抑或更多的精英导向，司法实务界与法

律教育界之间的权力划分，人们对司法考试能否全面地承载

检验参与者实际水平的任务所抱希望或怀疑，等等。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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